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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財產，不受劇烈氣候的侵襲。在林業

的發展過程中，臺灣林業之經營應始自1895

年日據之初，在此之前為原始林業時期

（1624–1895）及先林業時期（1624年以

前）。開採林業時期，獵鹿及林副產物始於

1610年代初業，此後進入了林木開採利用階

段，公營伐木終於民國 78年，林務局各伐木

工作站停止伐木；民國 80年起林產處分亦限

制在20萬立方公尺內，並全面禁伐天然林及

保安林。民國 47年公布臺灣林業政策及經營

方針，首見「發展林地多種用途，建設森林

遊樂區，增進國民康樂」之揭示，民國 53年

成立森林遊樂小組，民國 64年行政院核定臺

灣森林經營三原則之一為「應以國土保安之

長遠利益為目標，不宜以開發森林為財源」，

此時之林業經營，由經濟導向進入了社會導

向。民國 65年公布臺灣森林經營改革方案，

實施森林遊樂及自然環境保育計畫；民國71

年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此時的臺灣林業由

社會導向進入文化導向，同時也揭開臺灣生

態林業進展之里程碑，邁入生態林業之經

營。

82年起臺灣進入農林資源「永續經營」

話說60年

60年，一甲子的歲月，對參天巨木而

言，不過是在縝密的年輪圈裡的一小環節，

但這樣的時歲卻也足以讓幼苗變成翁鬱蒼勁

的森林、讓孩童變成白髮蒼蒼的老人，對一

個機關而言，卻是可在歷史的軌跡裡，留下

了深刻的鑿痕印記。

林務局成立於民國34年12月8日，經接

收前日本總督府農商局山林課、臺灣拓殖株

式會社林業部、各日產相關林業會社、各州

轄山林事務所、各帝國大學演習林之業務、

資產，體制歷經遞嬗，機構數度分合，迄今

經營滿 60年，見證、參與了臺灣林業整體的

發展及演進，期間歷經14任主政者，要皆勤

慎于役，以保林、愛林、護林為職志，努力

用心經營這片臺灣瑰寶。在民國94年的今

天，我們以歡欣鼓舞的心情慶祝林務局60週

年；我們躬省過往，緬懷前輩篳路藍縷開創

先鋒；立基現今，守護珍貴生態資源；展望

未來，臺灣林業生生不息，世代永享！

躬省過往，典範可追

森林是臺灣的命脈，護衛著臺灣民眾的

經理森林滿甲子，永續資源興萬世—
60週年局慶談林務局的過去、現在與展望
文■顏仁德■林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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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思維，揚棄以往「持續生長」之觀念，生

態效應將是「後臺灣經驗」之內涵，以取代

前此經濟掛帥之「臺灣經驗」。民國83年，憲

法增修條文第18條：「經濟及科學技術發

展，應與環境生態兼籌並顧」，臺灣生態林業

之呼聲於此而達最高潮。此後林業經營之方

向即依循「森林生態」及「永續林業經營」

方向下推動實施，直至晚近「挑戰2008國家

發展重點計畫－水與綠建設」、「國土復育策

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國土復育條例」等，

本局皆根基於此理念下，配合研擬計畫，著

手治理臺灣森林資源。

臺灣林業機構之設置始於前清同治12

年，當時清政府於臺灣墾務局下設伐木局專

司森林砍伐事務，但未久即廢置。日據時期

臺灣總督府下設殖產局經營本省林業。民國

34年10月臺灣光復，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

民國34年12月8日在農林處下設林務局，接

收臺灣總督府林政營林等業務。

民國36年6月臺灣省政府為加強林業管

理，乃將林務局改組為林產管理局。期間歷

經撥歸、合併、改隸、裁併與移撥，民國49

年2月15日改制更名為林務局，隸屬臺灣省政

府農林廳，此為屬於事業機構下的林務局風

貌。直至民國 78年7月1日，林務局由事業機

構及事業預算改制為公務機關及公務預算，

仍隸屬農林廳，民國 88年7月1日，因應「台

灣省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之施

行，林務局改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目前全

臺分設羅東、新竹、東勢、南投、嘉義、屏

東、臺東、花蓮等8個林區管理處及農林航空

測量所計9個機關，員工總人數為2,835人

（94年10月底資料）。民國 93年1月30日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組織調整，原林業處森林科及

保育科辦理之林務及自然保育相關業務委任

本局承接，自此，本局之施政範疇擴大，任

務也益形艱鉅、責任更繁重多端。

林務局是一個大家庭，林業人員是林務

局的主要成員，對林務局「老東家」是有感

情、有向心力的。由於本局管理林地面積廣

闊，家大業大，業務繁重，經過機關改制組

織調整，編制員額從以往最高曾逾萬人，縮

編為不足3千人，工作量不減反增，林業人員

是職繁責重的。而老林業人員終會離開更

迭，年輕的新血亦會注入遞補，以維持整體

林業事務的運作，而先輩們遺留下來的工

作、服務與原發的精神及態度，是值得我們

這些後輩晚進學習的。過去林業現場與今日

不能等同而言，在物資、交通及器具等皆遠

比今日落後與不便，先輩們秉持著對森林的

熱愛與執著，在荒山野嶺中，跋山涉水、餐

風露宿，而這些山中傳奇經歷，酸甜苦辣，

道盡林業人員的艱辛與勞苦，當我們坐擁這

片好山美林之際，我們更應該感念那一批一

批，在台灣山麓深處辛勤奉獻的林業先輩

們。

立基現今矏守護資源

森林是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

林務局經管臺灣林業60年，在面對全球環境

危機、氣候變遷日益突顯的今天，如何透過

森林來保護生態系的平衡與多樣發展，已是



Vol.31 No.6 ■ 2005.12 5

Taiwan Forestry Journal

現今世界各國的共識，更已受到諸多國際公

約的規範。另一方面，台灣近年來氣候異

常，水災、風災頻仍，人民生活環境較以往

面臨更大的威脅，環境復育與國土保安的迫

切性早已成為全民共識。值此國際、國內壓

力並存之際，職司森林保育工作的林務局肩

負重大使命，勢必應以更宏觀、堅定的態度

與策略，順應全球化的變遷與趨勢，掌握新

世紀森林經營之需求與趨勢。

一、建立全島林地分級分區簐高海拔山區

林地應嚴禁採收林木

國有林班地的分級分區，已建置完成且

研擬經營規範與準則。但在公、私有林部

分，則尚未納入整體分區系統內，為建立完

整全島林地分區體系，妥適經營森林資源，

並融合民眾的需求與環境價值，且配合國土

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中劃設國土保育範

圍，就環境生態特性及所需保護之程度，劃

分為海拔1,500公尺以上之高海拔山區、海拔

500∼1,500公尺之中海拔山區、海拔500公

尺以下山坡地之低海拔山區、河川區域、海

岸地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及離島等地區土

地使用管制措施，應進行林地分區及建立經

營準則與規範落實執行。

二、復育過度開發地區的生態環境簐促進

環境資源永續發展

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的「國土

復育促進地區」依法劃設後，在復育計畫中

針對土石流高潛勢溪流影響危險地區及嚴重

崩塌地區進行復育工作，並以集水區為單

元，詳細調查當地生態及崩塌地、裸露地，

並積極以生態保育及生物多樣性之觀念融入

整體治理之規劃，以減緩土石產生及崩落，

減少土石流材料來源。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

退化地區，包括：崩塌地、濫墾收回地、火

災跡地、劣化林地等，依林地分區之不同經

營目的及地理環境條件，設計不同之育林方

法，並以人工配合天然更新進行復育，期促

使林地早日被覆及綠化，發揮林木蓄水保安

功能。

三、加強林地管理簐應用科技技術進行林

地巡護與監測

林地護管工作，應針對濫墾、盜伐等違

反森林法行為，加強取締移送法辦，並對過

去曾發生濫墾盜伐等林政案件地區、貴重林

木分佈區域及道路可及人員車輛易到達範圍

等重點區域，由林務人員配合森林暨自然保

育警察加強巡視取締工作。此外，加強運用

現代化科技，包括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航空

照片及衛星影像等加強國土監測，如遇有變

異點時即由各林區管理處派員組隊，前往現

場進行查報取締。

四、進行劣化地復育簐保持林地的良好被

覆

推動平地造林，增加碳吸存量，營造兼

具生產、生態、生活休閒園林，創造優質生

活環境；推動海岸林復育更新，建造海岸綠

色長城。此外，加強上游集水區治理及崩塌

地整治與造林植生復育；防範濫墾濫建及不

當開發，加強林地之管理。為保障集水區

中、下游經建成果，凡濫墾地、散生林地、

草生地、裸露地、海岸地區、崩塌地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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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地區，依森林生態永續經營原則，栽植

防災生態林，以達到厚植森林資源、水源涵

養等目標。

五、厚植森林資源增加森林碳量吸存功

能，推動碳管理政策與經濟分析

因應「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

「京都議訂書」生效，加速森林復育，維護森

林健康及生態系穩定，減少森林損失強化碳

儲存功能，提高林產品使用效率，落實森林

經營提升吸收二氧化碳效能。此外，建立碳

量估算基線與動態監測體系，發展具公信之

驗證機制；加強碳管理政策評估研究，建立

森林碳交易體系與成本效益分析研究；積極

參與國際會議掌握趨勢。強化林產品取代高

耗能材料，發展生質燃料利用技術。

六、強化森林自然教麂，推展森林生態旅

遊

國家森林遊樂區轉型為自然教育中心，

依生態承載量，發揮環境教育功能。結合

「國家步道」、「生態展示館」、「林業文化園

區」與「社區林業」，推展森林生態旅遊。此

外，運用民間力量，採行OT、ROT及BOT

經營。

七、以生物多樣性保麂為主軸，確保生物

資源之有效維護及管理

台灣全島的生物約十五萬種，佔全球的

1.5％，其中三成是台灣特有種，具有極高的

生物多樣性。「中央山脈保育廊道」自北而

南連接插天山自然保留區到大武山自然保留

區等保護系統，形成一條南北綿延300公里的

連續保護帶，可使生物間之遺傳、基因、交

流避免因不當開發造成棲地分割而產生隔

離，即可建立完整保護區維生系統，以整體

規劃避免不當的開發行為，有效維護生物多

樣性，保存物種基因庫。

八、營造優質社區生活環境，擴大公眾參

與

在永續國土保安與維護生態環境的前提

下，明智、合理、協調的整體規劃、運用森

林資源，妥善規劃發展森林生態旅遊事業，

朝向森林自然教育及生態旅遊業務之方向發

展。另「社區林業計畫」的推動，是鼓勵在

地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協助社區營造優質

生活環境，並擴大公眾參與國家森林經營管

道，達成社區發展與森林永續之目標。

九、善用原住民生態智慧，秉持新環境主

義建立夥伴關係

依據森林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訂

定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採取森林

副產物，及提供保育、造林、護林相關的工

作機會給居住於原鄉的原住民。借助其對山

林的專長，達到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

的目的。尤其對於原住民保留地編定為林業

用地者，宜建構「原住民族林業」以彰顯其

特色。

十、加強科技研發，推動國際林業經營技

術交流合作

林業科技研發從基礎研究、應用性、資

訊系統三大面向著眼，從事森林生物學、生

態學研究；森林水土資源保育、經營與利用

研究及森林資源調查與監測技術研發等，以

解決經營實務遭遇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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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國際林業經營技術交流合作方

面，於「臺美森林經營與自然保育技術合作

協定」基礎下，積極進行臺美林業技術交

流，包括：入侵種之管理、健康森林指標探

討、生態旅遊制度建構、公共參與林業經營

之制度及林火管理等議題。

展望未來窙興利後世

「 世 界 保 育 聯 盟 」（ 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UCN）與其盟員團體

「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 Fund,

WWF）在1996年出版的Forest For Life這

份報告中提到：「我們需要森林。沒有它

們，人類和地球環境都會輸掉」，在此基本認

識下，這份報告提出了四個面向的森林願景

（Forest Vision）：永續的森林管理、更高的

森林品質和範圍、謹慎的木材生產及參與式

的管理政策。本局自改隸中央以後，適時自

事業預算改為公務預算，以國家社會之力量

維護天然資源，回饋森林，邁向符合生態系

經營及環境保護的里程。負責全國林業行

政、自然保育業務與經營管理國有林，自90

年度起，重新擬定各國有林區森林經營計

畫，執行兼顧生物、生態、社會、經濟、知

識和技術需求的森林生態系經營。

民國93年6月行政院提出之「中央政府

機關組織基準法」，明定行政院組織改造的範

圍，新增「環境資源部」以整合水、土、

林、空氣等環境資源的管理，加強環境保護

以維持生態環境平衡，達到促進國家永續發

展的目標。從組織改造過程來看，林務局從

早期扮演造林、木材生產供應、森林遊樂區

開發等角色，到改隸中央農委會後執掌負責

整體森林之保育、利用、開發等計畫，乃至

於未來環境資源部一旦成立，將針對國土進

行水、土、林之保育、管理及復育相關工

作，可以預見未來林務工作將強調治山防

洪、國土復育與自然保育等工作方向。

綜上，從國際的潮流與趨勢，及國內未

來組織的調整發展，我們建構未來林業經營

的願景為：

一、永續森林經營瘐維護自然資源

在進行森林的分級、分區後，應就不同

目標進行必要的經營；亦即由積極面合理介

入生態系演替，以滿足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多

元化需求，並使森林生態系保持長期生產力

及生物多樣性。台灣森林面積雖占全島58

％，但由宏觀的角度觀之，仍不足以達到以

木材生產為主要目標的經濟規模；反而是在

地狹人稠的海島上應擔負水源涵養、國土保

安、生態保育及調節氣候等重要環境任務。

在永續森林經營中，自然保護及水土資源保

育均是其中一環；惟林木生產目標，亦是為

了應付國內民生用材不時之需，以及為保存

國本、國力而必須規劃實施者，仍不可偏

廢。

二、國土復育保安瘐建構安全環境

在國土復育保安政策指導下，未來林業

政策目標朝高山保育、坡地復育及平地與海

岸造林方向考量，以復育海島自然綠境為目

標，以森林生態系為基礎，不採單一樹種的

建造方式，選用本土原生樹種，營造複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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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拔1,500公尺以上山區之森林，採自然

復育方式，使其自然演替；中、低海拔山區

之林木經營區，以適當之經營方式，加速森

林演替，厚植森林資源。至於濫墾收地回、

超限利用地收回、崩塌地及裸露地等劣化地

區，採生態造林方式，以天然更新與人工復

育方式並行。山區育林作業方式採回歸自然

演替，以天然更新方式復育山林資源，在國

土保安與維護生態環境維護的前提下，經由

的整體規劃進行妥適及合理的運用森林資

源。

三、多目標的經營，創造森林產值

台灣陸地一半以上被森林覆蓋，如此廣

袤的土地資源，除了自然保育與環境維護功

能之外，理應設法在積極面創造經濟效益，

方符合林業經營兼具經濟性、公益性、永續

性的最高指導原則。因此，在森林資源多目

標利用及維護生物多樣性的理念下，繼續推

動國家森林多目標永續經營，不僅維護、保

育自然資源，也必須掌握社會脈動，融合並

滿足民眾對森林資源的需求。此外，森林生

物多樣性之利用，諸如開發藥用、疏伐木利

用、生質能源、竹木、竹炭等非木材產物，

尚有發展之空間，應採科技整合原則，擴大

參與，積極研究發展。

四、參與式的管理，實施親民林業

國家森林屬於全國民眾，本局受命管理

經營森林，經營目標以全民福祉為最優先考

量，森林政策應能納入地方社區的參與，並

加強跨區域和跨部門的合作，在社會公益與

資源經濟指導下，將森林之利用權，儘量回

歸全體國民。未來本局將更重視服務功能，

林業計畫應以各地區社會發展的需求為導

向，儘量使國家林業融入社區發展，使得林

業成為整體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則可

確保經建成果與自然環境的改善並行不悖。

順應世界林業經營與環境保育之潮流，

回應國民的需求與滿足環境保護的需要，為

全體國民創造最高之福祉，讓後世子孫能跟

我們享有共同的資源與環境，這是我們的責

任，也是我們的使命。

結語

歲月荏苒，今日我們在歡慶林務局60週

年慶，可以發現在時光流轉下演進的差異，

檢視往昔，可見老林業人員「遇事討論，反

求諸己，摸石過河，步步踏實」的工作態度

與精神；現今的林業人員，學歷高，科技發

達，資訊流通便捷，電腦化作業，可以快速

處理內外各方工作。然而林務工作還是紛至

沓來繁雜而多樣，不會因機關組織調整而有

稍減。因此，不管未來林務局的發展為何，

新舊林業人員的差異多深，我們愛護臺灣森

林的心意，是恆久不變的，我們期許這片臺

灣森林瑰寶能繼續留存，成為後代子孫傳家

珍寶，我們也深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在大

家共同努力下，期待下一次的相見，牽手共

創臺灣林業新紀元。


